
上海市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文件

青农委〔2022〕10号

上海市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印发《青浦区 2021 年度农村生活困难

农户帮扶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青浦区 2021年度农村生活困难农户

帮扶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上海市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2年 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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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 2021 年度农村生活困难农户帮扶方案

根据《关于深化农村综合帮扶工作的指导意见》（沪委办

〔2018〕48号）、《青浦区农村综合帮扶工作实施意见（2018-2022

年）》（青府发〔2019〕8号）和《青浦区农村生活困难农户综合

帮扶实施意见》（青农委〔2020〕121号）等文件要求，制定我

区 2021年度农村生活困难农户帮扶方案。

一、帮扶范围

以 2021年度青浦区农村综合帮扶管理系统动态调整认定的

农户名单为准。

二、帮扶内容

（一）助老帮扶

对农村生活困难农户中享受城乡居民保障待遇的退休人员，

经农户申请，给予养老金补贴。符合退休年龄（满 60周岁）的

农户每人最多可享受 2021年度 12个月的养老金补贴，补贴标准

为每人每月 165元，2021 年已享受青西三镇生态补偿转移支付

该项补贴的人员不再重复享受。

（二）助学帮扶

对农村生活困难农户中 2021年在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就读

的学生，经农户申请，发放每名 3000元的助学补贴。

（三）政策性保险帮扶

为减轻农村生活困难农户在医疗费用支出、突发事件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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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损失等方面的家庭经济压力，改善其因病、因残、因灾等致

贫或返贫的问题，经与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定保险方

案，购买政策性综合保险，为农村生活困难农户在人身意外、重

大疾病、“菜篮子”物价补贴等多方面提供保障。保险费每人 400

元，保险期限一年。

（四）就业帮扶

农村生活困难农户家庭中在劳动年龄段（在校学生除外）的

人员实现非农就业的，经农户申请，符合非农就业条件的农户每

人最多可享受 2021年度 12个月的就业专项补贴，补贴标准为每

人每月 300元。2021 年已享受现行就业补贴政策的人员不再重

复享受。

（五）助残帮扶

为缓解农村残疾人生产、生活压力，经农户申请，对农村生

活困难农户家庭中残疾等级被评为一、二级的残疾人发放每人

2000元的困难帮扶补贴。

（六）综合托底保障帮扶

为提升农村生活困难农户对本轮农村综合帮扶工作的获得

感，向农村生活困难农户家庭一次性发放 600元/户的生活补助。

三、资金保障

91 个经济相对薄弱村的农村生活困难农户资金全部由区级

生活困难农户帮扶专项资金负担；青西三镇和白鹤镇非经济相对

薄弱村的农村生活困难农户帮扶资金由区、镇财政各半负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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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街镇的农村生活困难农户帮扶资金由街镇、村共同负担。

四、操作流程

（一）农村生活困难农户名单确认和上报

涉农村（居）根据 2021年青浦区农村综合帮扶管理系统已

认定的农村生活困难农户信息进行整理汇总，送街镇民政部门审

核确认，由街镇民政部门将名单汇总至各镇（街道）经发（社发）

中心。（2022年 2月 15日之前完成）

（二）农村生活困难农户帮扶名单上报

政策性保险帮扶和综合托底保障帮扶情况由涉农村（居）按

照确认的农户信息形成帮扶名单上报街镇民政部门，由街镇民政

部门将帮扶名单汇总至各镇（街道）经发（社发）中心。（2022

年 2月 15日之前完成）

助老、助学、就业、助残帮扶名单，根据农户申请，由涉农

村（居）审核确认后形成帮扶名单，上报街镇民政部门，由街镇

民政部门将帮扶名单汇总至各镇（街道）经发（社发）中心。（2022

年 2月底之前完成）

（三）农村生活困难农户各类帮扶资金需求统计

各镇（街道）经发（社发）中心根据街镇民政部门上报的帮

扶名单统计各级帮扶资金需求。

（四）农村生活困难农户帮扶资金申请

1．区级生活困难农户帮扶专项资金，由区帮扶办根据街镇

上报的资金需求，向区级帮扶公司（上海青浦拓村科技发展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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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出资金拨付通知。

2．区、镇财政各半负担的帮扶资金，由镇经发中心统一向

本级财政提出资金拨付申请，其中区财政负担部分由区帮扶办提

出资金拨付申请，区财政通过区对镇财力结算下达。

3．街镇、村共同负担的帮扶资金，镇、村负担比例由各镇

自行确定，帮扶资金由各镇经发中心统一向本级财政提出资金拨

付申请；涉及街道的由区财政负担 50%，列入街道部门预算。

（五）帮扶措施落实

1．政策性保险购买：91个经济相对薄弱村农村生活困难农

户由区级帮扶公司（上海青浦拓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统一

购买，其他涉农村（居）农村生活困难农户由街镇统一购买。

2．其他帮扶措施资金发放：资金统一拨付至涉农村（居）

后，由涉农村（居）发放给农村生活困难农户。综合托底保障资

金发放于 2022年 2月底前完成，其他各项帮扶资金发放于 2022

年 3月底前完成。

镇（街道）经发（社发）中心做好帮扶资金跟踪落实工作。

（六）帮扶措施信息入库

各街镇根据帮扶资金落实情况，汇总农村生活困难农户帮扶

记录报区帮扶办统一导入青浦区农村综合帮扶管理系统，政策性

保险帮扶记录于 2021年 2月底前完成导入工作，其余帮扶记录

于 2022年 4月底之前完成系统导入。

五、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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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专项资金实行专账核算、专款专用，按照《财政违法行

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单位和个人骗取、套取

和挤占挪用帮扶专项资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本方案规定行为

的，应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六、解释权

本方案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1．2021年青浦区农村生活困难农户名单汇总表

2．生活困难农户家庭人员帮扶补贴申请表

3．2021年度青浦区 镇（街道） 村（居）

农村生活困难农户帮扶名单汇总表

4．2021年度青浦区 镇（街道）农村生活困

难农户帮扶记录汇总表

5．青浦区 镇（街道）2021年度农村生活困

难农户帮扶资金需求表

6．青浦区 镇（街道）2021年度农村生活困

难农户帮扶措施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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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青浦区农村生活困难农户名单汇总表

镇（街道） 村（居）

序号

户主

备注

家庭总人数

（包含户主）

家庭成员

备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姓名 身份证号码

1

2

3

4

…

…

合计 - - - -

村（居）送审意见

根据 2021年农村综合帮扶管理系统内，复核、认定农户

户，人数 人，现去世 人。

负责人： （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街镇民政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 （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注：如认定的生活困难农户及其家庭成员已去世，请备注“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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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 9 -

附件 3：

2021 年度青浦区 镇（街道） 村（居）农村生活困难农户帮扶名单汇总表

序号 户主姓名 户主身份证号 帮扶对象姓名 帮扶措施
帮扶标准

（元/户、元/人）

享受月数

（月）

帮扶金额

（元）

备注：

1、综合托底帮扶（生活物资补助帮扶）方式为按户帮扶，帮扶对象填户主姓名即可

2、帮扶措施选填：政策性保险帮扶、综合托底帮扶（生活物资补助帮扶）、助老帮扶（养老金补贴）、助学帮扶（助学补贴）、就业帮扶

（专项就业补贴）、助残帮扶（困难帮扶补贴）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审核人： 审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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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 年度青浦区 镇（街道）农村生活困难农户帮扶记录汇总表

序号 村居 户主姓名 户主身份证号 帮扶对象姓名 帮扶措施 帮扶金额（元） 帮扶日期

备注：1、综合托底帮扶（生活物资补助帮扶）方式为按户帮扶，帮扶对象填户主姓名即可

2、帮扶措施选填：政策性保险帮扶、综合托底帮扶（生活物资补助帮扶）、助老帮扶（养老金补贴）、助学帮扶（助

学补贴）、就业帮扶（专项就业补贴）、助残帮扶（困难帮扶补贴）

3、帮扶日期格式为：年/月/日 （例：2021/12/30）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审核人： 审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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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青浦区 镇（街道）2021 年度农村生活困难农户帮扶资金需求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户、人、元

序号 村居

年度农村生活

困难农户

帮扶资金需求

户数 人数 总额

区帮扶

专项资金

区财政 镇财政

村级

资金

合计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审核人： 审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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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青浦区 镇（街道）2021 年度农村生活困难农户帮扶措施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户、人、月

序号 村居

年度农村生活

困难农户

助老帮扶

（养老金补贴）

助学帮扶

（助学补贴）

就业帮扶

（专项就业补贴）

助残帮扶

（困难帮扶补贴）
政策性保险帮扶

综合托底帮扶

（生活物资补助帮扶）

户数 人数 月数 人数 人数 月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户数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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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财政局、区民政局、区人社局、区教育局、区残联。

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1月 19日印发


